
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 

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6]1103号文核准，公司

申请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199,896,694股，募集资金总额

为人民币3,869,999,995.84元。 

由于项目情况发生变化，经公司管理层充分论证，拟变更部分募

集资金用途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关于变

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文件资料，我们认为： 

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

项，能扩展工业蒸汽业务，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。本次变更部分募

集资金用途能更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提升公司主业发展，符合

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公司本次

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审议程序符含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

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，同意

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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